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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九届第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3 月 28

日发布了《东阳光科第九届第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》（临 2017-19 号），

由于工作人员笔误，公告内容出现错误，现更正如下： 

原公告内容： 

十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

贷款的议案》（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）； 

为满足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日常生产

经营需要，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额度不超过 29.35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，

其中存量续贷额度为 16.85 亿元，向新增银行贷款额度为 12.5 亿元。上述新增

银行贷款中，公司拟向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申请 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2 亿元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更正后内容：  

十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

贷款的议案》（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）； 

为满足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日常生产

经营需要，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额度不超过 29.35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，

其中存量续贷额度为 16.85 亿元，向新增银行贷款额度为 12.5 亿元。上述新增

银行贷款中，公司拟向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申请 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2 亿元。 

除上述更正之外，该决议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。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

司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

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2017 年 4 月 19 日     


